
新竹市三民國中資源班學生回歸辦法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3日 特推會通過 

一、 目的 

1. 結合各方資源，提供本校資源班學生最佳的教學輔導與評量轉銜相關服務。 

2. 期使本校資源班學生均能適性安置、發揮潛能，達到最佳的學習。 

3. 落實資源班學生回歸適應普通班之融合教育。 

二、 回歸時機 

視學生學習狀況與家長安置意願，評估學生在資源班接受輔導之學習成效，並

與導師協商同意後，請家長簽立回歸同意書(附件一)，即可於下一個學期讓學生回

歸原班，並以資源班回歸原班通知書(附件二)通知導師、任課老師和家長。 

三、 回歸會議時間 

每學期末於特推會中提案討論，上學期於一月及下學期於六月。 

四、 回歸會議參與人員 

本校特教推行委員會委員、個案原班導師與該科任課教師以及個案 

家長和學生本人。 

五、 回歸標準 

（一）學業回歸： 

1. 於資源班授課之數、英兩科目，於普通班段考評量成績時，使用原班考卷

者，其連續兩次該科成績排名為全年級最後 15%以上者。 

2. 於資源班授課之國文科，於普通班段考評量成績時，使用原班考卷者，其

連續兩次該科成績達 60分以上者。 

（二）行為回歸： 

經資源班輔導後，由資源班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認定該生目標行為達 IEP設定目標

80%以上。 

（三）特殊回歸： 



1. 在班上適應良好，能跟上班上的學習活動。經導師提出且經家長同意在原

班繼續輔導者。 

2. 學生經教育局的心評人員重新施測後鑑定為非特殊教育學生者。 

3. 家長不願意學生繼續在資源班學習，並由家長主動提出回歸申請者。 

六、 追蹤輔導： 

學生回歸班級後，持續追蹤一學期。與導師晤談，瞭解學生學習表現。若學

生於普通班段考評量成績時，使用原班國文、英文與數學考卷者， 其連續兩

次該科成績未達回歸標準時，則於期末特推會提案討論是否更改安置進資源

班。 

七、 本辦法經由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公告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個學教室學生回歸普通班同意書(附件一) 

 

      本人的孩子＿＿＿＿於＿＿＿學年度經

新竹市第＿＿次鑑輔會議鑑定安置於三民國

中資源班，因(成績顯著進步/在原班學習狀況良好/非特教生

/無意願)，故同意讓孩子回歸普通班（  年  班）

接受______課程，且由資源教師持續追蹤輔

導。 

此書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 學 教 室 回 歸 原 班 通 知 書 

    貴子弟        在個學教室因                                                

                                         擬予回歸原班上

課。 

 

 

 

特    此    通    知 

 

家    長    簽    名： 

 

 

 

三民國中  輔導處    

            電  話:03-5339825 #145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學教室回歸原班通知書(附件二) 
 

   老師，您好： 

    貴班學生        在進入個學教室之後，因符合下列原因，經過個學教

室之評鑑後，認為該科應回原班上課，故於    月    日開始 

，該科不再接受個學教室的輔導，改定期追蹤輔導，特此通知。 

 

科目 原因 備註 

 □學習進步，學習能力提昇 

□學生本人及家長無意願繼續在個學教室學習 

□重新施測，鑑定為非障礙學生者 

 

 □學習進步，學習能力提昇 

□學生本人及家長無意願繼續在個學教室學習 

□重新施測，鑑定為非障礙學生者 

 

 □學習進步，學習能力提昇 

□學生本人及家長無意願繼續在個學教室學習 

□重新施測，鑑定為非障礙學生者 

 

 

個學教室教師簽名： 

 

 

 個學教室敬上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